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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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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消毒功能的新风净化机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带有内循环的具有消毒功能的新风净化机（以下简称：新风净化机）的术

语和定义、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使用说明书、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家用和类似用途的消毒净化新风净化机；以及在民用建筑及工业建筑室内

用于通风的带新风净化的消毒净化新风净化机

本文件不适用于在经常产生腐蚀性和爆炸性气体（瓦斯气体）特殊环境场所所使用的新

风净化机；专门为工业设计的新风净化机；具有医疗用途的新风净化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注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

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

抽样计划

GB/T 2829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T 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T 13306 标牌

GB /T 14295-2008 空气过滤器

GB/T 18202-2000 室内空气中臭氧卫生标准

GB/T 18801空气净化器

GB/T 18883-2002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19258-2012 紫外线杀菌灯

GB 21551.3-2010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抗菌、除菌、净化功能 空气净化器的特殊要

求

QB/T5580 家用和类似用途新风净化机

WS/T 648-2019 空气消毒机通用卫生要求

JG/T 294-2010 空气净化器污染物净化性能测定

《消毒技术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02年版） 卫法监发〔2002〕282号

《消毒产品标签说明书管理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05年版）卫监督发

[2005]426号

3 术语和定义

QB/T558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http://standard.sist.org.cn/StdSearch/stdDetail.aspx?AppID=GB/T%20191-2008&v=GB/T%20191%24
http://standard.sist.org.cn/StdSearch/stdDetail.aspx?AppID=GB/T%202828.1-2012&v=GB/T%202828.1%24
http://standard.sist.org.cn/StdSearch/stdDetail.aspx?AppID=GB/T%202828.1-2012&v=GB/T%202828.1%24
http://standard.sist.org.cn/StdSearch/stdDetail.aspx?AppID=GB/T%202829-2002&v=GB/T%20282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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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消毒功能新风净化机 qutside air clean with disinfection function
利用物理、化学方法杀灭或去除车内空气中化学污染物，同时能达到消毒要求的带有

内循环的新风净化机。

3.2

消毒因子 disinfection factor
具有杀灭细菌、病毒、霉菌等功能的化学或物理因子。

4 分类

按消毒因子可分为4类：

a) 物理因子型新风净化机

b) 化学因子型新风净化机

c) 其他因子的新风净化机

d) 综合因子型新风净化机

5 技术要求

5.1 外观与结构

5.1.1 外观与结构要求

5.1.1.1外壳合缝均匀、零部件结合面的边缘应整齐匀称，不应有明显的错位。盖板与结合

面不应有明显的缝隙。

5.1.1.2外表面应平整光洁、色泽均匀。应无明显的凹痕、划伤、裂缝、变形、粗糙不平和

其它损伤。表面涂层应均匀，无起泡，龟裂和脱落现象，金属零部件不应有锈蚀及其它机械

损伤。

5.1.1.3紧固件应安装牢固，无松动现象。

5.1.1.4使用微电脑程序控制、液晶显示屏和各控制装置，应操作灵活、可靠，无阻滞。

5.1.1.5如配有智能感应装置，应能实时自动检测并显示空气品质、PM2.5、温湿度等数据。

5.1.1.6新风净化机的净化、过滤等材料不能被消毒因子腐蚀、变形、老化，应能够更换或

再生，其装置应能够清洗或消毒。

5.1.2 材料要求

5.1.2.1具有抗菌、除菌、净化功能的新风净化机及其部件在使用、贮存、运输、销售中不

应成为污染源，不应在使用过程中对人体造成危害或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5.1.2.2对于具有抗菌、除菌、净化功能的新风净化机中直接接触人体、食品、药品等的部

件，应考虑防止微生物的孳生，避免对人体有害或产生污染。

5.1.2.3具有抗菌、除菌、净化功能的新风净化机中用于过滤微生物的部件不应成为微生物

的污染源。

5.1.2.4内部关键件应采用耐老化、耐腐蚀的材料。

5.1.2.5新风净化机内部过滤器的规定应满足 GB/T 14295-2008 中相关要求。

5.2 性能要求

应符合QB/T5580相关规定。

5.3 消毒净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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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消毒效果

5.3.1.1甲型流感病毒 A/PR8/34（H1N1）杀灭率不小于 99.99%。

5.3.1.2肠道病毒 EV71（宿主细胞 Vero 细胞）不小于 99.99%。

5.3.1.3新风净化机对空气的消毒效果还应符合《消毒技术规范》（2002年版）中2.1.3规定。

5.3.2 净化效果

化学污染物、微生物、颗粒物的净化效果应分别符合JG/T 294-2010中4.3、4.4、4.5

中关于模块式空气净化器的要求。

5.4 除菌性能

5.4.1对白色葡萄球菌的杀灭率≥99.90％；

5.4.2对空气的自然菌的消亡率≥90％；

5.4.3在模拟现场和现场试验条件下运行 1h, 新风净化机对其它菌种的抗菌（除菌）率应大

于或等于 50％。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仪器和设备

6.1.1 测量仪器和设备的准确度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测量仪器和设备的准确度

6.1.2 试验时的测量仪器和设备应在计量检定有效期内。

6.2 外观与结构

视检。

6.3 性能要求

按QB/T5580方法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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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消毒净化效果

6.4.1 消毒效果

按《消毒技术规范》（2002 年版）和 WS/T 648-2019 中附录 A 的规定进行检测。

6.4.2 净化效果

化学污染物、微生物、颗粒物的净化效果应分别按JG/T 294-2010中5.3、5.4、5.5的规

定进行测试。

6.5 除菌性能

按GB 21551.3-2010中附录A的规定进行检测。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两种。

7.2 出厂检验

7.2.1 每台净化机在出厂前须经制造商的检验部门进行出厂检验、确认合格后方能出厂。

检验合格出厂的产品应附有合格证。

7.2.2 出厂检验按 GB/T 2828.1-2012 正常检查一次抽样方案实施，具体检验项目按表 2

执行。

表 2 出厂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1 外观与结构 5.1 6.2

2 标志 8.1.1 视检

7.2.3 判定规则：如有一项不合格，则判该产品为不合格品。

7.3 型式试验

7.3.1 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鉴定时；

b) 正式投产后，设计、工艺材料、元器件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c) 停产 1 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d) 正常生产每年进行一次；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提出要求时。

7.3.2 型式检验为抽检，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按 GB/T 2829 规定抽取相应数量的产

品进行型式检验，判别水平，样本大小，不合格质量水平见表 4。。

7.3.3 型式检验项目：第 5 章全项和 8.1.1 标志。

7.3.4 型式检验判定：必须全部符合规定判为合格。如有一个项目不合格，可重新抽取加

倍数量的产品就该不合格项目进行复验，复验合格，该批产品判为合格；如仍有不合格，则

该批产品判为不合格。具体检验项目按表 3执行。

表 3 型式检验项目

序号 检 验 项 目 本标准所属的章、条 不合格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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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1 外观与结构 5.1 6.2 C
2 性能要求 5.2 6.3 A
3 消毒净化效果 5.3 6.4 A
4 除菌性能 5.4 6.5 A
5 标志 8.1.1 视检 C

表 4 抽样规则

判别水平 抽样方案二次抽样 样本大小

不合格质量水平

A类
RQL=65

B类
RQL=80

C类
RQL=100

判别水平Ⅱ
第1次 n1 =3

Ac Re Ac Re Ac Re
0 2 0 3 1 3

第2次 n2=3 1 2 3 4 4 5

8 标志、使用说明、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8.1.1 产品标志

净化机的铭牌应符合GB/T 13306的规定，净化机应在其明显部位加贴铭牌，铭牌上至少

包括下列内容：

a) 制造单位名称；

b) 产品型号和名称；

c) 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功率等电气参数；

d) 尺寸、重量；

e) 产品执行标准号；

f) 制造日期或产品批号；

g) 生产许可证编号；

h) 卫生许可批件号；

i) 注意事项。

8.1.2 包装标志

产品外包装箱上应标注以下内容：

a) 产品名称、型号；

b) 制造厂名称、地址；

c) 重量：净重、毛重；

d) 体积（长×宽×高）；

e) 执行标准号；

f) 出厂年月/产品批号/产品编号；

g) 符合 GB/T 6388 规定的收发货标志；

h) 符合 GB/T 191 规定的包装储运图示标志等。

8.2 使用说明

产品出厂应附有使用说明书，使用说明书应符合GB/T 9969和《消毒产品标签说明书管

理规范》的规定，并标注以下内容：

a) 产品名称、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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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产品参数；

c) 安装、调试、操作；

d) 维修、保养及故障处理说明；

e) 运输、验收及贮存注意事项；

f) 产品标准号；

g) 产品合格证；

h) 结构图；

i) 执行标准；

j) 随机文件清单。

8.3 包装

8.3.1 净化机应采用纸箱或木箱包装，外包装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适当位置应

标明“防潮”等字样。

8.3.2 包装应采用防潮、防尘、防震措施。

8.3.3 产品在包装时应附有下列文件：

a) 产品使用说明书；

b) 保修卡；

c) 产品合格证；

d) 零配件清单；

e) 装箱清单。

8.4 运输

8.4.1 包装后的产品在避免雨雪直接淋袭的条件下，可适用于陆运、水运及空运等各种

运输方式。运输收发标志应符合 GB/T 6388 的规定。

8.4.2 净化机的内部结构，经过正常运输后相互位置保持不变，紧固件不松动。各组、

部件的结构及位置，应不妨碍吊装和运输。

8.5 贮存

8.5.1 净化机包装、装箱后，应存放在干燥、通风，无腐蚀性气体的库房内，室内无酸、

碱、盐及腐蚀性、爆炸性气体，不受灰尘雨雪的侵蚀。

8.5.2 包装好的净化机应放置在相对湿度不大于 85％，周围空气温度在-25 ℃～+55 ℃，

通风、干燥、不受雨雪侵淋的条件下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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